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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法令宣導 

考試、任免、敘薪、兼職 

 一、有關非現職人員（含停職人員）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訓練時，各機關（構）學校

不得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 1 規定先行派代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4 年

11 月 7日臺教人(二)字第 1140117564 號函) 

考績考核、訓練進修、差勤管理 

 一、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送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期間比照公務

人員請假規則辦理說明」一案，請查照轉知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3 日臺教人(三)字

第 1140114677 號書函) 

 二、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要，於預算員額內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

用辦法以年度契約定期僱用之人員，其與安胎事由之請假、產前假、流產假、娩假及

育嬰留職停薪前後連接之各種假別、補休假及例假日期間所遺業務，如機關現職人員

確實無法代理，得再進用約僱人員代理其職務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6 日臺

教人(二)字第 1140117546 號書函) 

 三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訂定「各機關實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教育

訓練要點」，並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17 日臺教人

(五)字第 1140120307 號函) 

 四、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 條、第 6 條、第 9 條條文，業經考試院、行政院民國 114

年 11 月 12 日考臺銓一字第 11400043161 號、院授人培揆字第 11400028512 號令修正

發布；檢送修正條文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24

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40122598 號函) 

 五、「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」第 2 條、第 9 條，業經勞動部 114 年 11 月 21 日勞動條 4

字第 1140149019 號令修正發布，檢送原函、發布令影本及修正條文各 1 份，請查照轉

知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26 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40123781 號書函) 

 六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重申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與國內出差旅費之交通費應本

不重複請領原則，就實際情形擇一請領，並補充說明住宿費及雜費之處理原則一案，

請查照轉知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26 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40123800 號書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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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遇、福利、退休、撫卹 

一、 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提繳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勞工退休金實施要點」第 1 點及第 4 點

附表 1、第 4 點附表 3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4 日以臺教人（一）字第

1144203534A 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及行政規則修正規定各 1 份，請查照

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4日臺教人(一)字第 1144203534B 函) 

二、 教育部檢送行政院修正之「中央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，並溯自

114 年 7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4 年 11 月 11 日臺教人(五)字第

1140118448 書函) 

 

人事活動訊息 

一、 教職員部分（含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）： 

二、同仁結婚、生育、升等相關訊息 

 恭賀：11月份壽星，生日快樂! 

高紹源、王淑治、顏宗信、謝碧容、許蕙娟、何建興、陳明全、陳雙珠、辛秋蜜、 

林怡菁、黃素真、陳秋雯、吳明忠、張吉堯、陳瓊娟、趙文璧、李淑欣、顏妙真、 

許媚晴、許瀞文、施志盷。 

輕鬆一下 
問 ： 大 象的 媽媽 是誰 ? 

答 ： 猩 猩 (相 (象 )由 心 (猩 )生 )。  

姓名 
動態 

原因 

原職機關或單位 

職稱 

新職機關或單位 

職稱 

到(離)職 

日期 
備考 

楊智為 退休 
學務處生輔組 

組長(教官) 

-----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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